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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川震台灣服務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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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議 名 稱︰川震軟體服務補助與專案計畫會議

	會 議 時 間︰2008年 8月13日17時00分至19時30分止

	會 議 地 點︰紅會11樓秘書長辦公室

	主席︰陳士魁
	記       錄︰陸宛蘋

	出 席 人 數︰4人
	出席人員： 陳士魁、馮燕、張玨、陸宛蘋

	· 會議主題：紅會以在812透過記者會公佈四川賑災的重建計畫與經費規畫，其中軟體重建部份川盟的角色、工作規劃與經費支助原則。
· 決議：軟體重建分為兩大部分：

1.「重建專案」
1-1.專案說明：以紅會所認的硬體重建為據點，以硬體綁軟體的方式進行規劃，目前有四個據點，但是以四川廣元的朝天區以及雅安為優先考慮的據點，這部份的服務規劃由宛蘋負責協調（將包括寒梅計劃與社區重建），經費由紅會重建專案支付。
1-2.專案工作的規劃進度與分工：預計9月初由宛蘋邀請兩位社區重建較具經驗的工作者前往兩個據點場勘以及與重要關鍵人物做初步溝通，目的是選擇更具體的重建社區，以及共識重建計劃的內容與步驟。9月中招開社區重建的工作規劃會議，請川盟盟友共同討論重建社區的工作與分工。
1-3.專案經費：參與者基於志願服務的精神參與，所有的直接費用由紅會支付，包括交通、住宿、保險、餐飲等，其他相關費用則實報實銷。
2.「補助計畫」
2-1.以各民間組織已有對口單位的邀請，且目標對象與需求清楚的服務計畫，可提至川盟經審查後給予補助支持。

2-2.申請補助資料：除申請表與計畫書之外，請檢具對口單位的公文(或邀請函)，對口單位的身分證明(立案資料)，計畫中需要明確的服務的區域、對象以及其需求，以及申請單位提供的服務策略與內容、服務單位的資源能力（能耐）。
2-3.審查原則：基於志願服務的精神，申請資料的完整性，服務需求的優先與迫切性，服務的延展性，以及申請單位的服務資源能力等五項原則。

2-4.經費補助的原則：以台灣至服務區的來回交通費，前往的第一天與回程前一天的住宿，保險費、器材費（耗材非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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